
2008年第 44號法律公告

《逃犯 (恐怖主義爆炸)令》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逃犯條例》(第 503章)第 3條作出)

1. 生效日期

本命令自保安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2. 本條例中的程序在香港與香港以外
某些地方之間適用

現就條款於附表中𤉸述的移交逃犯安排，指示本條例中的程序在香港與該等安排
所涉及的香港以外地方之間適用，但須受該等安排的條款所載的限制、約束、例外規
定及約制所規限。

附表 [第 2條]

《制止恐怖主義爆炸的國際公約》

本公約各締約國，

銘記着《聯合國憲章》中有關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及促進各國間睦鄰和友好關係與
合作的宗旨和原則，

深切關注世界各地一切形式和表現的恐怖主義行為不斷升級，

回顧 1995年 10月 24日《聯合國五十周年紀念宣言》，

又回顧大會 1994年 12月 9日第 49/60號決議所附《消除國際恐怖主義措施宣
言》，其中除別的以外，“聯合國會員國莊嚴重申毫不含糊地譴責恐怖主義的一切行
為、方法和做法，包括那些危害國家間和民族間友好關係及威脅國家領土完整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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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為、方法和做法，不論在何處發生，也不論是何人所為，均為犯罪而不可辯
護”，

注意到該宣言還鼓勵各國 “緊急審查關於防止、壓制和消滅一切形式和面貌的恐
怖主義的現行國際法律條款的範圍，以期確保有一個涵蓋這個問題的所有方面的全面
法律框架”，

又回顧大會 1996年 12月 17日第 51/210號決議及其中所附的《補充 1994年〈消
除國際恐怖主義措施宣言〉的宣言》，

還注意到以爆炸裝置或其他致死裝置進行的恐怖主義襲擊日益普遍，

又注意到現行多邊法律規定不足以針對這些襲擊，

深信迫切需要在各國之間發展國際合作，制定和採取有效的和切實的措施，以防
止這種恐怖主義行為，並對犯有此種行為者予以起訴和懲罰，

考慮到這種行為的發生是整個國際社會嚴重關切的問題，

注意到各國軍隊的活動由本公約框架外的國際法規則加以規定，本公約覆蓋範圍
排除某些行動並不寬容或使得不如此即為非法的行為合法化，或排除根據其他法律對
這些行動起訴。

達成協議如下：

第 1條

為本公約目的：

1. “國家或政府設施”包括一國代表、政府、立法機關或司法機關成員或一國或
任何其他公共當局或實體的官員或僱員或一個政府間組織的僱員或官員因公務使用或
佔用的任何長期或臨時設施或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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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礎設施”是指提供或輸送公共服務，如供水、排污、能源、燃料或通訊等
的任何公有或私有設施。

3. “爆炸性或其他致死裝置”是指：

(a) 旨在致人死亡或重傷或造成大量物質損壞或具有此種能力的爆炸性或燃燒性
武器或裝置；或

(b) 旨在通過毒性化學品、生物物劑或毒素或類似物質或輻射或放射物質的釋
放、散布或影響致人死亡或重傷或造成大量物質損壞或具有此種能力的任何武器或裝
置。

4. “一國的軍事部隊”，指一國按照其國內法，主要為國防或安全目的而組織、
訓練和裝備的武裝部隊以及在這些部隊的正式指揮、控制和負責下向它們提供支援的
人員。

5. “公用場所”是指任何建築物、土地、街道、水道、或其他地點，長期、定期
或不定期供公眾使用或向公眾開放的部分並包括以這種方式供公眾使用或向公眾開放
的任何商業、營業、文化、歷史、桝育、宗桝、政府、娛樂、消遣或類似的場所。

6. “公共交通系統”是指用於或用作公共服務載客或載貨的一切公有或私有設
施、交通工具和其他工具。

第 2條

1. 本公約所稱的犯罪，是指任何人非法和故意在公用場所、國家或政府設施、
公共交通系統或基礎設施，或是向或針對公用場所、國家或政府設施、公共交通系統
或基礎設施投擲、放置、發射或引爆爆炸性或其他致死裝置：

(a) 意致人死亡或重傷；或

(b) 故意對這類場所設施或系統造成巨大毀損，從而帶來或可能帶來重大經濟損
失。

2. 任何人如試圖實施第 1款所述罪行，也構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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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任何人如有以下行為，也構成犯罪：

(a) 以共犯身分參加第 1或第 2款所述罪行；或

(b) 組織或指使他人實施第 1或第 2款所述罪行；或

(c) 以任何其他方式，出力協助為共同目的行事的一群人實施第 1或第 2款所列
的一種或多種罪行；這種出力應是蓄意而為，或是目的在於促進該群人的一般犯罪活
動或意圖，或是在出力時知道該群人實施所涉的一種或多種罪行的意圖。

第 3條

本公約不適用於罪行僅在一國境內實施、被指控的罪犯和被害人均為該國國民、
被指控的罪犯在該國境內被發現、並且沒有其他國家具有根據本公約第 6條第 1款或
第 6條第 2款行使管轄權的基礎的情況，但第 10條至第 15條的規定應酌情適用於這
些情況。

第 4條

每一締約國應酌情採取必要措施：

(a) 在本國國內法下規定本公約第 2條所述罪行為刑事犯罪；

(b) 使這些罪行受到適當懲罰，這種懲罰應考慮到罪行的嚴重性。

第 5條

每一締約國應酌情採取必要措施，包括酌情國內立法，以確保本公約範圍內的犯
罪行為，特別是於這些罪行是企圖或蓄意在一般公眾、某一群人或特定個人中引起恐
怖狀態時，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引用政治、思想、意識形態、種族、人種、宗桝或其
他類似性質的考慮為之辯護，並受到與其嚴重性質相符的刑事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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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條

1. 在下列情況下，每一締約國應酌情採取必要法律措施，對第 2條所述罪行確
定管轄權：

(a) 罪行在該國領土內實施；

(b) 罪行是在罪行發生時懸掛該國國旗的船舶或按該國法律登記的航空器上實施
的；或

(c) 罪行係由該國國民實施。

2. 在下列情況下，締約國也可以對任何此種罪行確定管轄權：

(a) 犯罪的對象是該國國民；或

(b) 犯罪的對象是一國在國外的國家或政府設施，包括該國大使館或其他外交或
領事房地；或

(c) 罪行係由慣常居所在該國境內的無國籍人所犯；或

(d) 犯罪的意圖是迫使該國從事或不從事某種行為；或

(e) 罪行的實施場所為該國政府運作的航空器。

3. 每一締約國在批准、接收、核准或加入本公約時，都應通知聯合國秘書長它
根據國內法按照第 2款確定的管轄權範圍。遇有修改，有關締約國也須立即通知秘書
長。

4. 如被指控的罪犯出現在某締約國領土內，而該締約國不將其引渡給根據第 1
和第 2款確定了管轄權的任何國家，該締約國也應酌情採取必要措施，確定其對第 2
條所述罪行的管轄權。

5. 本公約不排除行使締約國按照其國內法規定的任何刑事管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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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條

1. 締約國收到犯下第 2條所列某一罪行的罪犯或被指控的罪犯可能出現在其領
土內的情報時應按照國內法酌情採取必要措施，調查情報所述的事實。

2. 罪犯或被指控的罪犯出現在其領土內的締約國，在確信情況有此需要時，應
根據國內法，採取適當措施，確保該人留在其國內，以便起訴或引渡。

3. 任何人，如對其採取第 2款所述的措施，有權：

(a) 毫不遲延地與其國籍國或有權保護其權利的國家的最近的適當代表聯繫，或
者，如其為無國籍人士，與其慣常居住地國家的此種代表聯繫；

(b) 接受該國代表探視；

(c) 獲知其根據第 (a)和 (b)項的權利。

4. 第 3款所述權利應按照罪犯或被指控的罪犯所在地國的法律或規章行使，但
這些法律和規章必須能使第 3款所給予的權利的目的得以充分實現。

5. 第 3和第 4款的規定不得妨礙依照第 6條第 1款 (c)項或第 2款 (c)項規定有
管轄權的任何締約國邀請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與被指控的罪犯建立聯繫和前往探視的權
利。

6. 當締約國根據本條將某人羈押時，應立即直接或通過聯合國秘書長將該人被
羈押的事實和應予羈押的情況通知已按照第 6條第 1和 2款確定管轄權的締約國，並
在認為適當時，應立即通知其他有關締約國。進行第 1款所述調查的國家應迅速將調
查結果通知上述締約國，並應表明是否有意行使管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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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條

1. 在第 6條適用的情況被指控的罪犯所在領土的締約國，如不將罪犯引渡，則
無一例外且無論罪行是否在其領土內實施，應有義務毫不作無理拖延，即將案件送交
其主管當局，以便通過其國內法律規定的程序進行起訴。主管當局應以處理本國法律
中其他嚴重犯罪案件相同的方式作出決定。

2. 如締約國國內法准許引渡或交出一名本國國民，但規定該人遣返本國服刑，
以執行要求引渡或交出該人的審訊或程序所判的刑罰，並且該國與要求引渡該人的國
家皆同意這個辦法及其認為適當的其他條件，則此種附有條件的引渡或交出應足以履
行第 1款所述義務。

第 9條

1. 第 2條所述罪行應被視為包括在任何締約國之間在本公約生效前已有的任何
引渡條約中的可引渡罪行。締約國承允將此類罪行作為可引渡罪行列入它們之間以後
將要締結的每一項引渡條約中。

2. 以訂有條約為引渡條件的締約國，如收到未與其訂有引渡條約的另一締約國
的引渡要求，被請求國可以根據自己的選擇以本公約為就第 2條所述罪行進行引渡的
法律依據。引渡應符合被請求國法律規定的其他條件。

3. 不以訂有條約為引渡條件的締約國，在符合被請求國法律規定的條件下，應
把第 2條所述的罪行作為它們之間可引渡的罪行。

4. 如有必要，為締約國間引渡的目的，第 2條所述的罪行應視為不僅在發生地
實施，而且也在按照第 6條第 1和 2款的規定已確立其管轄權的國家的領土內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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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締約國間關於第 2條所列罪行的所有引渡條約和安排的規定，只要與本公
約不符的，均視為已在締約國間作了修改。

第 10條

1. 締約國應就對第 2條所列罪行進行的調查和提起的刑事訴訟或引渡程序相互
提供最大程度的協助，包括協助取得它們所掌握的為這些程序所需的證據。

2. 締約國應按照它們之間可能存在的關於相互法律協助的任何條約或其他安排
履行第 1款的義務。如無此類條約或安排，締約國應按照各自的國內法相互提供協
助。

第 11條

為了引渡或相互法律協助的目的，第 2條所列的任何罪行不得視為政治罪行、同
政治罪行有關的罪行或由政治動機引起的罪行。因此，就此種罪行提出的引渡或相互
法律協助的要求，不可只以其涉及政治罪行、同政治罪行有關的罪行或由政治動機引
起的罪行為由，加以拒絕。

第 12條

如被請求的締約國有實質理由認為，要求為第 2條所列罪行進行引渡或要求為此
種罪行進行相互法律協助的目的是為了因某人的種族、宗桝、國籍、族裔或政治觀點
而對該人進行起訴或懲罰，或認為順從這一請求將使該人的情況因任何上述理由受到
損害，則本公約的任何條款不應被解釋為規定該國有引渡或提供相互法律協助的義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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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條

1. 被一締約國拘押或在該國領土服刑的人，如被要求往另一締約國到場作證、
鑑定或提供協助以取得調查或起訴本公約下的罪行所需的證據，則如滿足以下條件可
予移送：

(a) 其本人自由表示知情的同意；和

(b) 兩國主管當局同意，但須符合兩國認為適當的條件。

2. 為本條的目的：

(a) 被移送人被移交送往的國家應有權力和義務拘押被移送人，除非移送國另有
要求或授權；

(b) 被移送人被移交送往的國家應不加拖延地履行其義務，按照兩國主管當局事
先的商定或另外的商定將被移送人交還原移送國；

(c) 被移送人被移交送往的國家不得要求原移送國為交還被移送人而提出引渡程
序；

(d) 被移送人在被移交送往的國家羈押期應折抵在移送國的服刑期。

3. 除非獲得按照本條將人移送的締約國的同意，該人無論其國籍為何，不得因
其在離開移送國領土前的行為或判罪，而對其起訴或拘留，或在該送往國領土內受到
對其人身自由的任何其他限制。

第 14條

對因本公約而受拘留、受到其他措施對待或被起訴的任何人，應保證其獲得公平
待遇，包括享有符合所在國法律和包括國際人權法在內的國際法適用規定的一切權利
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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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條

締約國應特別通過下列方式在防止第 2條所述的罪行方面進行合作：

(a) 採取一切切實可行的措施，包括在必要時修改其國內立法，防止和制止在其
領土內為在其領土以內或以外犯罪進行準備工作，還包括採取措施禁止那些鼓勵、桝
唆、組織、蓄意資助或從事犯下第 2條所列罪行的個人、團體和組織在其領土內進行
非法活動；

(b) 按照其國內法交換正確和經核實的情報，並協調旨在防止第 2條所列罪行而
採取的適當的行政及其他措施；

(c) 酌情研究和發展偵測炸藥和其他可造成死亡或人身傷害的有害物質的方法，
就制訂在炸藥中加添識別劑的標準以便在爆炸發生後的調查中查明炸藥來源的問題進
行協商，交換關於預防措施的資料，並且在技術、設備和有關材料方面進行合作與轉
讓。

第 16條

起訴被指控的罪犯的締約國應按照其國內法或適用程序將訴訟的最後結果通知聯
合國秘書長。聯合國秘書長應將此項資料轉送其他締約國。

第 17條

締約國應以符合各國主權平等和領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別國內政原則的方式履行其
按本公約所承擔的義務。

第 18條

本公約的任何規定均不給予締約國權利在另一締約國境內行使管轄權和履行該另
一締約國當局根據本國國內法專有的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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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條

1. 本公約的任何規定均不影響國際法特別是《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與國際
人道主義法規定的國家和個人其他權利、義務和責任。

2. 武裝衝突中武裝部隊的活動，按照國際人道主義法所理解的意義，由該法加
以規定，不由本公約規定，而一國軍隊執行公務所進行的活動，由於是由國際法其他
規則所規定的，本公約不加以規定。

第 20條

1. 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締約國之間有關本公約的解釋或適用方面的任何爭端，如
在一合理時間內不能通過談判解決，經其中一方要求，應交付仲裁。如自要求仲裁之
日起六個月內，當事各方不能就仲裁的組成達成協議，其中任何一方可根據《國際法
院規約》申請將爭端提交國際法院。

2. 在簽署、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約時，一國可以聲明不受第 1款的約
束。對作出該保留的任何締約國而言，其他締約國也不受第 1款的約束。

3. 按照第 2款作出保留的任何締約國，可以在任何時候通知聯合國秘書長撤銷
該保留。

第 21條

1. 本公約應在 1998年 1月 12日至 1999年 12月 31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開放
給所有國家簽字。

2. 本公約須經批准、接受或核准。批准書、接受書或核准書應交存聯合國秘書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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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公約應開放給任何國家加入。加入書應交存聯合國秘書長。

第 22條

1. 本公約應自第二十二份批准書、接受書、核准書或加入書交存聯合國秘書長
之日後第三十天開始生效。

2. 對於在第二十二份批准書、接受書、核准書或加入書交存後批准、接受、核
准或加入本公約的每一個國家，本公約應在該國交存其批准書、接受書、核准書或加
入書後第三十天對該國開始生效。

第 23條

1. 任何締約國得以書面通知聯合國秘書長退出本公約。

2. 退出應在聯合國秘書長接到通知之日起一年後生效。

第 24條

本公約原本應交存聯合國秘書長，其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
牙文文本具有同等效力。聯合國秘書長應將本公約的正式副本分送所有國家。

本公約於 1998年 1月 12日在紐約開放簽字，下列簽署人經各自政府正式授權在
本公約上簽字，以資證明。

行政會議秘書
林植廷

行政會議廳
2008年 2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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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制止恐怖主義爆炸的國際公約》(“《公約》”)自 2001年 12月 13日起就香港生
效。

2. 《逃犯條例》(第 503章) (“該條例”)就移交因涉及違反香港以外某些地方的法律的
某些罪行而被追緝的人到該等地方以作檢控、判刑或強制執行判刑的事宜作出規定，
並就對從香港以外某些地方移交的因涉及違反香港法律的某些罪行而被追緝以作檢
控、判刑或強制執行判刑的人的處理方式作出規定。

3. 本命令的目的是使該條例所列明的移交逃犯程序在香港與《公約》所涉及的香港以
外地方之間適用。該等程序就《公約》所列明的移交逃犯安排適用。該等程序受到在本
命令的附表中𤉸述的《公約》的條款所載的限制、約束、例外規定及約制所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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